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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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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

—

０４７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近日有媒体披露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蒙大新能源化工基地开发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乌审旗蒙大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已取得采矿权证。 经本公司核实，乌审旗蒙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证正在办理过

程中，目前尚未取得。 乌审旗蒙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预计

２００９

年底前尚不能取得采矿权证。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取得探矿权的提示性公告》， 在该公告中对乌审旗蒙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煤矿—东胜

煤田纳林河二号矿井的详细情况进行了披露。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请广大投资者以公司上述法

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布的信息为准。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公司以传真方式发出了召开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三次董事会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召开。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表决董事

８

名，戴志康董事委托左兴平董事代为出

席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董事长贺占海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

董事认真审议并书面表决，做出以下决议：

一、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控股子公司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呼和浩特分行捌仟万元（

８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博源联合化工有限公司向内蒙古博源培训学校出售公寓楼、附属工程

（构筑物）、电子设备及家具；本次资产出售以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龙源智博评报

字【

２００８

】第

Ａ１２０２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依据，出售价格为评估净值即人民币

１６

，

７８５

，

２２２．２４

元。

关联董事杨红星先生、梁润彪先生、丁喜梅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星期四）上午

９

点召开，本次会议将采用股东现

场投票方式进行。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０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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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

０４８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三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公司以传真方式发出了召开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三次监事会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召开。 应参加表决监事

３

名，实际表决监事

３

名，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书面表决，做出以下决议：

一、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控股子公司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呼和浩特分行捌仟万元（

８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博源联合化工有限公司向内蒙古博源培训学校出售公寓楼、附属工程

（构筑物）、电子设备及家具；本次资产出售以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龙源智博评报

字【

２００８

】第

Ａ１２０２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依据，出售价格为评估净值即人民币

１６

，

７８５

，

２２２．２４

元。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００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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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

０４９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二

００

九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本公司五届三次董事会以九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一致通过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七次临时

股东大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煤南路

１４

号创业大厦

Ｂ

座

１６

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公司五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３０

登记地点：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煤南路

１４

号创业大厦

Ｂ

座

１６

层公司证券事务部。

凡出席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授权委托书或法人单

位证明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出席会议的登记手续。

四、其他

邮政编码：

０１７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４７７－８５３９８７４

传 真：

０４７７－８５３９９３５

联 系 人： 华阳 裴志强

会议预期半天，交通食宿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０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件：

附：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二

○○

九年第七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人（或本单位）对下述议案的投票意见如下（请在相应表决意见栏目打“

√

”）：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委托人姓名：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字（盖章）：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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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

—

０５０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尼特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呼

和浩特分行捌仟万元（

８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公司五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

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点：内蒙古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

３

、法定代表人：梁润彪

４

、注册资本：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５

、经营范围：纯碱，烧碱、小苏打 ，元明粉，芒硝的生产、销售、固碱包装

钢桶、白灰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

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６

、与公司的关系：苏尼特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苏尼特公司

５２％

的股份，河南中源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苏尼特公司

４８％

的股份。

７

、公司经营状况：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苏尼特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９０

，

６４２．５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７

，

９６３．２９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６０００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３７

，

９６３．２９

万元），净资产

５２

，

６７９．２３

万元，营业收入

５９

，

０２２．６７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０

，

１０３．８０

万元，净利润

８

，

３１２．７２

万元。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苏尼特公司资产总额

８７

，

９１８．２４

万元， 负债总额

３６

，

１７４．５１

万元 （银行贷款总额

６０００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３

，

６１７４．５１

），净资产

５１

，

７４３．７３

万元，营业收入

９

，

１４８．９２

万元，利润总额

－９３５．５１

万

元，净利润

－９３５．５１

万元。 信用等级

Ａ

甲。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１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２

、担保金额：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

３

、担保期限：六个月

４

、其他：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如本公司本次对苏尼特公司的贷

款担保出现损失，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将按照其所持苏尼特公司

４８％

的股权比例承担相应损失。

四、担保理由

本次贷款主要用于解决苏尼特公司流动资金不足。

五、独立董事意见

１

、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贷款提供反担保，有利于保障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２

、同意公司的该担保事项；

３

、本次董事会召开的程序合法、合规，本议案需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七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目前，本公司对关联方提供的担保为

１０

，

８００

万元；对控股及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为

１４３

，

１００

元；

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的担保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累计对外担保总额

１５５

，

１００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１２０．２０％

。

七、 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Ｏ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

—

０５１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博源联合化工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源联化”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６６．２％

的

股份）与内蒙古博源职业培训学校（以下简称“培训学校”）签定《资产转让协议》，博源联化将所属资产

１＃

、

２＃

、

３＃

公寓楼、公寓楼围墙、大门等附属工程、电子设备及家具出售给培训学校，出售价格为人民币为

１６

，

７８５

，

２２２．２４

元。

２

、因培训学校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同为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次资产出售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次董事会，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本次资产出售议案，在本次董事会上，

关联董事梁润彪先生、丁喜梅女士、杨红星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４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

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内蒙古博源职业培训学校

（

１

）企业性质：民办非企业单位

（

２

）主要办公地点：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审召镇生态化工园区

（

３

）法定代表人：戴连荣

（

４

）注册资本：

７５０

万元

（

５

）主营业务：化工类培训

（

６

）股东持股情况：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培训学校

１００％

的股份。

２

、培训学校与本公司的关系：培训学校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同为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培训学校总资产

１２

，

５２２

，

０６９．６３

元，负债

１０

，

２８５

，

５８５．２０

元，所

有者权益

２

，

２３６

，

４８４．４３

元，净利润

－３

，

８０８

，

８８６．５７

元。

４

、培训学校从设立至今，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

裁。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博源联化本次出售的资产为

１＃

、

２＃

、

３＃

公寓楼、公寓楼围墙、大门等附属工程、电子设备及家具。

资产类别为固定资产、本次博源联化出售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

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

２

）本次出售资产所在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审召镇生态化工园区。

（

３

）取得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

４

）取得方式：博源联化自建。

（

５

）目前使用情况：基本处于闲置状态。

（

６

）本次出售资产不含土地所有权。

（

７

）本次博源联化拟出售的资产帐面原值

１６

，

５４２

，

２７４．０８

元，账面净值

１５

，

５２７

，

１２７．５３

元，计提折旧

１

，

０１５

，

１４６．５５

元。

２

、本次出售标的已由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

司进行了评估。 本次出售资产采用的评估方法为重置成本法。

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博源联化本次出售的资产账面原值

１６

，

５４２

，

２７４．０８

元，账面净值

１５

，

５２７

，

１２７．５３

元；调整后账面原值

１６

，

５４２

，

２７４．０８

元，账面净值

１５

，

５２７

，

１２７．５３

元；评估原值

１８

，

２８３

，

７６４．１７

元，

评估净值

１６

，

７８５

，

２２２．２４

元。

本次出售的公寓楼总面积为

２８２７．８２

平方米，平均售价为

３７８４．７９

元。 与周边地区同规格的公寓楼市场

价一致。

评估结果见下表：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房屋建

、

构筑物

１４，１８４，２０２．００ １３，８３８，１１９．７１ １４，１８４，２０２．００ １３，８３８，１１９．７１ １６，３０７，１７８．１７ １５，３４０，５８３．８４

设备

２，３５８，０７２．０８ １，６８９，００７．８２ ２，３５８，０７２．０８ １，６８９，００７．８２ １，９７６，５８６．００ １，４４４，６３８．４０

总计

１６，５４２，２７４．０８ １５，５２７，１２７．５３ １６，５４２，２７４．０８ １５，５２７，１２７．５３ １８，２８３，７６４．１７ １６，７８５，２２２．２４

本次评估建构筑物原值与调整后账面原值比较，增值

２１２．３０

万元，增值率

１４．９７％

；评估净值与调整后

账面净值比较，增值

１５０．２５

万元，增值率

１０．８６％

，增值主要原因是：（

１

）评估基准日工程费用中人工费及材

料费与施工期间相比价格上涨所致；（

２

）账面值仅为工程的建安成本，评估值构成除建安成本外，还包括

了前期费用、资金成本和开发商利润；（

３

）博源联化计提折旧的年限短于评估确定的经济耐用年限。

本次评估电子设备及家具原值与调整后账面原值比较，减值

３８．１５

万元，减值率

１６．１８％

；评估净值与调

整后账面净值比较，减值

２４．４４

万元，减值率

１４．４７％

，减值的主要原因为电子设备现行市场价格有所下降所

致。

３

、本次向培训学校出售资产不存在支付风险，根据协议规定，待培训学校向博源联化支付完全部转

让价款后，再办理资产交割手续。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经营往来，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资产出售以评估净值

１６

，

７８５

，

２２２．２４

元作为成交价格，本次出售的资产账面原值

１６

，

５４２

，

２７４．０８

元，账面净值

１５

，

５２７

，

１２７．５３

元，本次资产出售的成交价格与市场价一致，作价公允。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签署双方：博源联化和培训学校

２

、成交金额：

１６

，

７８５

，

２２２．２４

元。

３

、支付方式：以现金方式支付。

４

、支付期限：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３０

个工作日，支付完全部转让价款。

５

、协议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六、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出售资产所得款项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活

动所需资金。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出售是为剥离非经营资产，使公司没有回报的低质资产得以变现，同时可以给公司带来一

定的现金流。 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影响。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公司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博源集团共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１８８

，

５９４

，

４２０

元。 以上交易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关于向内蒙古苏里格天然气化工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的公告》。

九、独立董事意见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１

、本次资产出售剥离了博源联化的非经营性资产，增加了博源联化的现金流；

２

、本次交易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充

分考量了周边地区相同规格的公寓楼的市场价格，以评估净值做为定价依据，是公允、合理的。

十、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O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０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８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

、会议召开地点：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厅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宁远喜

本次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

２２

人，代表股份

４４８

，

５７８

，

９１４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３９．７９％

。

四、会议提案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其中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分开选举。

１

、非独立董事的选举结果

宁远喜先生得票结果：赞成票

４４８

，

５８０

，

１１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宁远喜

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林锦平先生得票结果：赞成票

４４８

，

５７８

，

５１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林锦平

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叶华元先生得票结果：赞成票

４４８

，

５７８

，

５１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叶华元

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杨清文先生得票结果：赞成票

４４８

，

５８０

，

１１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杨清文

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叶耀荣先生得票结果：赞成票

４４８

，

５７８

，

５１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叶耀荣

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林炜瀚先生得票结果：赞成票

４４８

，

５７８

，

５１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林炜瀚

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朱慈荣女士得票结果：赞成票

４４８

，

５７８

，

５１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朱慈荣

女士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叶碧玲女士得票结果：赞成票

４４８

，

５７８

，

５１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叶碧玲

女士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２

、独立董事的选举结果

左传长先生得票结果：赞成票

４４８

，

５７８

，

５１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左传长

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郭亚雄先生得票结果：赞成票

４４８

，

５７８

，

５１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郭亚雄

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陈德棉先生得票结果：赞成票

４４８

，

５７８

，

５１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陈德棉

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李玉菊女士得票结果：赞成票

４４８

，

５７８

，

５１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李玉菊

女士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冯梅女士得票结果：赞成票

４４８

，

５７８

，

５１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冯梅女士

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以上当选独立董事已于股东大会前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以上董事任期为三年，自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年

２９

日。

（二）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邹锦开先生得票结果：赞成票

４４８

，

５７８

，

５１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邹锦开

先生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李志贤先生得票结果：赞成票

４４８

，

５７８

，

５１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李志贤

先生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以上监事任期为三年，自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年

２９

日。

（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公司独立董事年度津贴为每人人民币

５

万元，独立董事

履行职责所产生的费用据实报销。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２

、 见证律师：张锡海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３

、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０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９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公司二楼

会议厅召开，会议由宁远喜先生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分别以专人、传真、电话等

方式送达或通知全体董事、监事。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３

名，实到董事

１３

名，公司全体监事及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全体董事以签字表决方式逐项

表决并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宁远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林锦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三、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经部分董事提议，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宁远喜 委员：林锦平 叶碧玲 左传长（独董） 陈德棉（独董）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左传长（独董） 委员：李玉菊（独董） 宁远喜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德棉（独董）委员：郭亚雄（独董）宁远喜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郭亚雄（独董） 委员：李玉菊（独董）冯梅（独董）

四、关于聘任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继续聘任林锦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继续聘任山峻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继续聘任叶碧玲女士为公

司财务总监，继续聘任赖其寿先生为财务部经理，继续聘任王紫伟先生为资本运营总监，继续聘任刘兴旺

先生为投资管理总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秘书熊定鑫先生任期届满，不再继续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秘书职务，公司董事

会对熊定鑫先生任期内勤勉尽责的工作精神和卓越的工作成效表示敬意和感谢。

因未有董事会秘书合适人选，公司董事会决定暂由公司资本运营总监王紫伟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

责，代行期限为

３

个月；若代行期限届满公司仍未聘董事会秘书，则由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五、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六、关于修改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０８

年末总股

本

１

，

１２７

，

２９５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０．６０

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

６７

，

６３７

，

７０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公司总股本增加

２３

，

７８０

，

０００

股，全

部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除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

１５

，

２４０

，

０００

股按规定锁定外，其余

８

，

５４０

，

０００

股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上市流通（详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公告）。

由于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期限内，公司实施《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

权，公司总股本增加

２３

，

７８０

，

０００

股，由

１

，

１２７

，

２９５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１

，

１５１

，

０７５

，

０００

股，与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的总股本有差异，导致公司董事会无法执行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鉴于同股同权原则及以上情况，公司董事会拟修改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１

，

１５１

，

０７５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６０

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

６９

，

０６４

，

５００

元，剩余未

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上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须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七、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三十日

附：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林锦平，男，

１９５８

年出生。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

１９７４

年参加工作，先后在农业银行梅县

支行、梅县雁洋镇政府工作，曾任深圳宝声电视机厂厂长。

１９９７

年起，在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历任第一至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广东宝丽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山 峻，男，

１９７２

年出生。 工商管理硕士。 曾在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宝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任公司副总经理兼广东宝

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叶碧玲，女，

１９６６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

１９８７

年参加工作，曾任深圳宝声电视机厂会计、广东

宝丽华集团公司财务负责人。

１９９７

年起，在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公司第一至四届董

事会董事、财务总监。

赖其寿，男，

１９７３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１９９７

年起，先后在深圳大华天

诚会计师事务所及电讯盈科综广电子商务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工作。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起在公司工作，任财务部

经理。

王紫伟，男，

１９７３

年出生，经济学硕士，经济师。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６

年，先后在广发证券投资银行部、广州科

技风险投资公司、上海淳大投资有限公司工作；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起在公司工作，任证券部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任公

司资本运营总监。

刘兴旺，男，

１９７２

年出生。硕士，经济师。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７

年，先后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香江投资

有限公司工作；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起，任公司投资部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任公司投资管理总监。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０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０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１１

：

３０

在公司会议

厅召开。 会议由邹锦开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会成员共

３

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全体监事经过认真审议，以签名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选举邹锦开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九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０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１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结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后公司股本变动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

作以下修改、补充和完善，提请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工商注

册登记变更及一切手续。

一、第一章第六条

原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１２７

，

２９５

，

０００

元。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实施行权，新增股份

２３

，

７８０

，

０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上市流通，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

，

１５１

，

０７５

，

０００

股。

据此，本条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１５１

，

０７５

，

０００

元。 ”

二、第三章第十八条

增加以下内容：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宝丽华集团持有的股权分置改革限售股份

３３６

，

５４４

，

４１６

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宝

丽华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为

３９３

，

１４３

，

５８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３４．８７％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至

５

月，宝丽华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共出售公司股份

２７

，

５３８

，

７５２

股，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变更为

３６５

，

６０４

，

８２８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３２．４３％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公司股份总数增加至

１

，

１５１

，

０７５

，

０００

股，宝丽华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变更为

３１．７６％

。 ”

三、第三章第十九条

原为：“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１

，

１２７

，

２９５

，

０００

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

修改为：“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１

，

１５１

，

０７５

，

０００

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

四、第十二章第二百条

原为：“本章程自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８

日起施行，

２００６

年股东大会修订通过的《公司章程》同时废止。 ”

修改为：“本章程自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施行，原《公司章程》同时废止。 ”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０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２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公司董事会相关公告）。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须由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公众股东持本人

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股权登记日收盘后所在证券营业部开具的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出席的代

理人必须持有授权委托书。

２

、登记地点：广东梅县华侨城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７

月

２２

日

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

四、其他

１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２

、联系人：陈志红

电 话：（

０７５３

）

２５１１２９８

传 真：（

０７５３

）

２５１１３９８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O九年六月三十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单位

）

出席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

（

签名

）：

帐户卡号码

：

身份证号码

：

持股数

：

出席人

（

签名

）：

委托日期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８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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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披露

２００８

年年报时

，

因提交

文档的格式转换错误

，

无法将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联方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

中瑞岳华专审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１０９

号

）

中的附

表

－－

《

上市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

上网

，

现将本公司

《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

》

更新后上网

（

详见

“

巨潮资讯网

”）。

本公司

《

２００８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

中显示存

在的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１１７

，

７８４

，

７４３．１１

元

，

具体占用明细如下

（

单位

：

元

）：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余额

云南楚雄思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８５

，

６３５

，

２００．００

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３

，

２２５

，

０４８．８１

云南铜业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云南亚太矿冶环保产业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德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云南铜兴工贸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８７

，

５０９．３３

云南铜业新星锌合金有限公司 受母公司重大影响

７５

，

１４９．７６

昆明西山有色金属科技开发公司 受本公司重大影响

１７

，

６９７

，

３０５．４４

云南易门经一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受子公司重大影响

３

，

９０２

，

６３４．８０

易门致远机电工贸有限公司 受本公司的子公司重大影响

１

，

６５４

，

４０９．５７

昆明云铜电工器材有限公司 受本公司重大影响

７

，

４８５．４０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小计

１１７

，

７８４

，

７４３．１１

自发现本公司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后

，

深圳证券交易所

和云南省证券监督管理局对本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理工作进行了联合

督办

。

本公司立即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认真清理

，

力争将发现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在最短的时间内处理完毕

。

现将处理情况说明如下

：

一

、

云南楚雄思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楚雄思远投资公司

（

以下简称

“

思远公司

”）

２００８

年期末占用资金余额

为

８５

，

６３５

，

２００．００

元

。

云铜集团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与赤峰市喀喇沁旗人民政府和

赤峰市喀喇沁旗开源矿产有限公司签订了

《

喀喇沁旗煤碳详查地质成果转让

合同

》。

合同签订后

，

思远公司以云铜集团子公司的身份履行此合同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由于思远公司刚成立不久

，

流动资金不足

，

无力支付此笔大额款项

，

因

此

，

与云南楚雄矿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楚雄矿冶

”）

签订了

《“

喀喇沁旗

煤碳详查地质成果转让合同

”

履行权益转让协议

》。

根据协议

，

思远公司将

《

喀

喇沁旗煤碳详查地质成果转让合同

》

履行权益以

８５

，

６３５

，

２００．００

元的价格转让

给楚雄矿冶

。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

云南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对楚雄矿冶进行云南铜业

定向增发财务报表审计

，

对该笔业务提出异议

，

认为

：“

此笔款项虽已支付

，

但

无相关的喀喇沁旗煤碳详查地质成果

、

探矿证书

、

采矿证书

，

构不成实质投资

行为

，

不能装入到上市公司

，

楚雄矿冶与思远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

，

应向

思远公司收回款项

。 ”

楚雄矿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

日收到思远公司支付的款项

８５

，

６３５

，

２００．００

元

，

但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楚雄矿冶通过银行又将

８５

，

６３５

，

２００．００

元款项

支付给思远公司

，

楚雄矿冶对思远公司应收

８５

，

６３５

，

２００．００

元

。

至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

表披露时

，

仍然无法确定该投资事项

。

本公司就此事与云铜集团进行沟通

，

云

铜集团严格遵守有关上市公司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相关规定

，

对思远

公司的行为及相关责任人进行了通报批评

，

并敦促思远公司在

１

个月内将该笔

投资款项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楚雄矿冶

。

处理情况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

，

楚雄矿冶已全额收到思远公司归还的现金

８５

，

６３５

，

２００．００

元

。

二

、

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云铜锌业

”）

２００８

年期末占用资金

余额为

３

，

２２５

，

０４８．８１

元

。

此款为云铜锌业提供给本公司的原料在后期品质复

检时发现品质差异

，

本公司应对其收回原来已经支付的原料款

。

因该事项正在

仲裁过程中

，

经双方协商

，

同意用云铜锌业后期提供给本公司的原料应付款冲

抵

，

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内全部冲抵完毕

。

处理情况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云铜锌业占用本公司的

３

，

２２５

，

０４８．８１

元

，

以

“

其

他应收款

”

２

，

８５９

，

４２７．６１

元和应付该公司的原料款

“

应付账款

”

进行对冲

，

同

时将原料采购时多抵扣的进项税

３６５

，

６２１．２０

元转出

。

三

、

云南铜业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铜业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勘查开发公司

”）

２００８

年

期末占用资金余额为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此款项是勘查开发公司为本公司提供

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服务

，

按工作进度本公司向其预付的评估服务费

，

但因勘查

开发公司未能及时开具发票结算而形成的挂账

。

该业务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份由矿

产资源勘查公司开具发票后结清

。

处理情况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勘查开发公司已将发票开具给本公司

。

四

、

云南亚太矿冶环保产业公司

云南亚太矿冶环保产业公司

（

以下简称

“

亚太矿冶

”）

２００８

年期末占用资金

余额为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此款项为

２００８

年亚太矿冶购买易门铜业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易门铜业

”，

该公司为本公司的子公司

）

烟灰

、

领用易门铜业材料以及

应付易门铜业水电款项所形成的挂帐

。

由于亚太矿冶主要产品电积铜可作为

易门铜业的基本生产原料

，

经协商

，

用其对易门铜业销售产品电积铜的货款抵

减该部分款项

。

根据易门铜业与亚太矿冶在年初签订的电积铜购销合同

（

编

号

：

ＹＴＤＪＴ－ＹＴ－０９－０１

），

合同规定亚太矿冶在

２００９

年

５－１２

月内向易门铜业提

供电积铜

６０

个金属吨

。 （

按现行市价预计

，

价值约为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

因此

，

亚

太矿冶所欠货款不存在坏账风险

。

易门铜业计划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底前清理完毕

。

处理情况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易门铜业已全额收到亚太矿冶归还的现金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五

、

德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

德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德钦盈科

”，

该公司为云铜集团控

股公司

）

２００８

年期末占用资金余额为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此款项是由于德钦盈科

没有流动资金

，

向德钦维科矿山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迪庆矿

业的子公司

）

借款所发生

。

德钦盈科计划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底以现金方式偿还

。

处理情况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

，

德钦维科矿山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已全额收到

德钦盈科归还现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六

、

云南铜兴工贸有限公司

云南铜兴工贸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铜兴工贸

”）

２００８

年期末占用资金余额

为

８７

，

５０９．３３

元

。

此款是铜兴工贸提供的原料出现品质差异扣下的款项

。

现因

铜兴工贸已申请注销

，

正在办理清算

，

无法收回款项

，

本公司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内

做坏帐核销

。

处理情况

：

铜兴工贸现正在办理注销手续

，

其注销公告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在相关媒体上刊登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已对铜兴工贸的

“

其他应收款

”

８７

，

５０９．３３

元进行坏账确认

，

同时将原料采购时多抵扣的进项税转出

。

七

、

云南铜业新星锌合金有限公司

云南铜业新星锌合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星锌合金

”）

２００８

年期末占用

资金余额为

７５

，

１４９．７６

元

。

此款是由于新星锌合金与本公司共用供水

、

供电

、

供

气管网

，

本公司统一对外支付后

，

定期与新星锌合金结算使用费

，

在

１２

月

３１

日

的时点上为应收款

。

处理情况

：

由于该业务是滚动的

、

周期性决算

，

待供电

、

供水部门发票开具

后即可结清

。

八

、

昆明西山有色金属科技开发公司

昆明西山有色金属科技开发公司

（

以下简称

“

西科公司

”）

２００８

年末占用资

金余额为

１７

，

６９７

，

３０５．４４

元

。

西科公司是云南冶炼厂于

１９９３

年开办的集体所有

制企业

，

注册资金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

云南冶炼厂破产关闭后

，

西科公司交

由本公司委托管理

，

委托管理后本公司仍按照市场定价原则提供西科公司生

产所需原料

，

并提供冶炼烟尘综合回收技术服务

。

２００８

年西科公司改制为云铜

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在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７

年期间

，

西科公司未向本公司上缴过托管

收益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

本公司决定以技术服务费的方式一次性收取

３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服务费

。

因西科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资金紧张

，

不能一次性支付该笔资金

，

至

２００８

年末尚有余额

１７

，

６９７

，

３０５．４４

元

（

其中

１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为技术服务费

，

１９７

，

３０５．４４

元为水电费

）

未能支付

。

处理情况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

本公司已全额收到西科公司技术服务费

１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

剩余的

１９７

，

３０５．４４

元为水电费

，

该业务是滚动的

、

周期性决算

，

待供

电

、

供水部门发票开具后即可结清

。

九

、

云南易门经一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易门经一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易门经一

”）

２００８

年末占用资

金余额为

３

，

９０２

，

６３４．８０

元

。

该笔欠款的形成

，

一是由于易门经一向玉溪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玉溪矿业

”，

该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借款

，

二是

易门经一长期委托玉溪矿业为其加工铜矿石

，

玉溪矿业对其收取加工费

，

由于

结算及付款时间等因素形成该项挂账

。

处理意见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

，

玉溪矿业已全额收到易门经一归还的现金

。

十

、

易门致远机电工贸有限公司

云南易门致远机电工贸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致远公司

”）

２００８

年末占用资

金余额为

１

，

６５４

，

４０９．５７

元

。

此款项的形成是由于致远公司长期向玉溪矿业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玉溪矿业

”）

销售备品备件及提供设备维修等服务

，

但结算

单据传递滞后等因素

，

向致远公司采购的部分备件已结算但相应单据还未做

账务处理

。

处理意见

：

本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单据的传递速度

，

及时入账

，

尽量减少往

来款余额

。

十一

、

昆明云铜电工器材有限公司

昆明云铜电工器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云铜电工器材

”）

２００８

年末占用资

金余额为

７

，

４８５．４０

元

。

此款的形成是由于云铜电工器材与本公司共用供水

、

供

电

、

供气管网

，

本公司统一对外支付后

，

定期与云铜电工器材结算使用费

，

在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时点上为应收款

。

处理情况

：

由于该业务是滚动的

、

周期性决算

，

待供电

、

供水部门发票开具

后即可结清

。

目前

，

本公司已顺利完成了全部

１１７

，

７８４

，

７４３．１１

元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

清理工作

。

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

，

本公司将进一步规范管理

，

严格执行证监发

【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件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

杜绝大股东及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

司资金的行为发生

，

以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特此公告

。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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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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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

表决截止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会议应发出表决票

１１

份

，

实际发出表决票

１１

份

，

在规定时间内收回

有效表决票

１１

份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表决通过了

如下决议

：

以

１１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解散云南铜业铜材有限公司的议案

》。

云南铜业铜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铜材公司

”）

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

是以生

产电工用铜线坯

、

接触导线铜银合金线坯

、

铜锡合金线坯为主的铜加工企业

。

铜材公司注册资本

４

，

５００

万元

，

其中

：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

司

”）

出资

４

，

２６５

万元

，

占总出资额的

９４．７８％

；

昆明金辉房地产开发公司出资

１５０

万元

，

占总出资额的

３．３３％

；

云南铜兴工贸有限公司出资

５０

万元

，

占总出

资额的

１．１１％

；

自然人股东杨志兵

、

郭建立

、

吴予才

、

郑伟俊

、

赵大军等共同出资

３５

万元

，

占总出资额的

０．７８％

。

为进一步优化本公司的股权结构

，

压缩管理层次

，

减少关联交易

，

集中优

势资源和优良资产

，

充分发挥企业整体优势

，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

本公司决定

解散铜材公司

，

并提请铜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待铜材公司股东大会形成解散决议

，

清算完毕

，

注销其法人资格后

，

本公

司将组建加工分厂

，

利用本公司的铜材加工生产线设备组织生产

，

以确保本公

司目前铜线坯产品市场的占有率

。

特此公告

。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三十日


